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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婴童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1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海关技术中心、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中国质量检验检测

科学研究院、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深圳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

公司、瑞飞儿贸易(深圳)有限公司、中检集团南方测试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上海

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津海关工业产品安全技术中心、浙江群英车业有限公司、江苏

新贝电器有限公司、安徽酷豆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申创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中轻联

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江门海关技术中心、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秘书处、广州百趣惠童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崇华、欧阳雨、胡静、吕庆、高翠玲、黄慧敏、匡小兵、刘剑雄、马萍、徐董育、

张慧、张晓红、钭俊龙、陈少忠、李文剑、彭志超、韩冰、蒋小良、崔霞、温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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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童用品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的测定

警示———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

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婴童用品中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释放量的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婴童用品成品、材料和零部件中萘、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甲酯、2-苯基-2-丙醇、甲

酰胺、苯、甲苯、乙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等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暴露面积 areaofexposure
样品在使用状态下与环境空气直接接触的所有外露表面的总面积。
注:包括主结构、配件及可拆卸部件的接触面,不含内部不与环境空气接触的区域。

3.2
面积承载率 arealoadfactor
样品的暴露面积与采样袋(气候舱)容积的比值。
注:单位为平方米每立方米(m2/m3)。

3.3
空气交换率 airexchangerate
单位时间内进入气候舱的清洁空气量与气候舱舱容的比。
[来源:GB/T31107—2014,3.5]

4 原理

将样品放入采样袋或气候舱中,模拟样品使用环境条件进行试验。当达到规定的时间后,利用采样

管采集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物,采用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TD-GC-MS)进行测定,外标法定量。
注:本文件提供了采样袋法和气候舱法挥发性有机物释放方法,两种释放方法检测获得的结果没有固定的联系,使

用本文件的人员根据实际使用场景进行选择。

5 试剂和材料

除非另有规定,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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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萘(CAS号91-20-3):纯度≥98%。

5.2 丙烯酸甲酯(CAS号96-33-3):纯度≥98%。

5.3 甲基丙烯酸甲酯(CAS号80-62-6):纯度≥98%。

5.4 2-苯基-2-丙醇(CAS号617-94-7):纯度≥98%。

5.5 甲酰胺(CAS号75-12-7):纯度≥98%。

5.6 苯(CAS号71-43-2):纯度≥98%。

5.7 甲苯(CAS号108-88-3):纯度≥98%。

5.8 乙苯(CAS号100-41-4):纯度≥98%。

5.9 间二甲苯(CAS号108-38-3):纯度≥98%。

5.10 对二甲苯(CAS号106-42-3):纯度≥98%。

5.11 邻二甲苯(CAS号95-47-6):纯度≥98%。

5.12 甲醇:色谱纯及以上。

5.13 11种挥发性有机物混合标准储备溶液(1000μg/mL):准确移取适量标准品(5.1~5.11)于

10mL容量瓶中,用甲醇(5.12)定容,配制成浓度为1000μg/mL的标准储备溶液。
注:标准储备溶液在0℃~4℃冰箱中密封保存,保存期为3个月。

5.14 混合工作溶液:移取适当体积的标准储备溶液(5.13),用甲醇配制标准系列溶液,配制成浓度为

10μg/mL、100μg/mL的混合工作溶液。

5.15 氦气:纯度≥99.999%。

5.16 氮气:纯度≥99.999%。

6 仪器设备

6.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

6.2 热脱附装置:能对吸附采样管进行二级热脱附,并将脱附气用载气带入气相色谱,脱附温度、脱附

时间及流速可调,冷阱能实现快速升温。热脱附装置与气相色谱相连部分和仪器内气体管路均应使用

硅烷化不锈钢管。

6.3 采样管:Tenax管,装填至少200mg的吸附剂。采样管两端采用金属螺帽配聚四氟乙烯套圈进行

密封。

6.4 采样装置及部件:导管应选用聚四氟乙烯材质,管外径ϕ8mm 以下(内径ϕ4mm),长度应为

50cm 以内;如配管和捕集管、配管和采样袋的管径不相一致时可使用有伸缩性的配管等将其接在一

起,并确保所有管路及接头不吸附、不释放气体,连接处无气体泄漏;使用前应在100℃的洁净空气内加

热24h左右。采样器应在装有采样管状态能在50mL/min~1200mL/min的采集流量范围内准确控

制采样量,并定期用流量计校准采样流量,误差小于5%。

6.5 恒温干燥箱:温度控制范围20℃~100℃,允许偏差:±2℃。

6.6 恒温恒湿箱:温度控制范围20℃~80℃,允许偏差:±2℃。相对湿度调节范围30%~80%,允
许偏差:±5%。

6.7 采样袋:低吸附性和低气体渗透率,不释放干扰物质,一般采用氟聚合物薄膜采样袋,采样袋上配

备有聚四氟乙烯材质的可开启和关闭的阀门装置,以及可拆卸的密封条。采样袋的空白值应低于本文

件中目标物的方法检出限。采样袋具有不同的规格,如5L、10L、50L、100L、1000L等。

6.8 气候舱:气候舱内壁、管道应采用具有低释放、低渗透、低吸附、对VOC惰性的材料进行制造。气

候舱所有结合部位(舱门除外)应被密封。空气交换率n 为0.2h-1~2.0h-1,相对误差不超过±3%。
温度允许偏差:±2℃、相对湿度允许偏差:±5%。气候舱的空白值应低于本文件中的目标物的方法检

出限。气候舱具有不同的规格,如60L、1m3、5m3 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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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流量计:皂膜流量计或电子流量计,用于采样器的气体流量校准,示值误差≤±1%。

6.10 微量注射器:5μL或10μL。

6.11 钢直尺或卷尺:精确度不低于1mm。

7 采样步骤

7.1 样品暴露面积的计算

具有正规的立方体、圆球形、圆锥形等几何形状的婴童用品及零部件,其暴露面积计算应按照数学

暴露面积计算公式进行;若样品为不规则形状,复杂形状应简化为标准几何体(如长方体、圆柱体、球体)
或分解为多个几何单元分块计算,如防护设备中的头盔简化为球冠,护膝、护肘简化为长方体计算。

成品中不释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部件的表面积不计入总暴露面积中。如果该部件是可拆卸的,
在进行成品测试时,可选择不将其纳入测试范围内。

注:如完全由金属、玻璃、陶瓷等无机材料制成,且未添加涂层、黏合剂或其他可能释放VOC物质的零部件。

某些婴童用品具有可折叠性或高度可调性,当计算这类样品暴露面积时,应将产品完全抽拉打开到

最大状态或调节到最大高度。
计算过程见附录A。

7.2 样品预处理

打开样品外包装,将样品放入恒温恒湿箱(6.6),在(23±2)℃、相对湿度(50±10)%条件下放置

(24±1)h,应注意预处理环境本底可能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组装产品、折叠产品、可调产品应按最有利于挥发性有机物释放的样式进行组装、打开、调节,产品

的所有部件表面应暴露在预处理环境中。
样品在预处理完成后,应在1h内按7.3采样袋法或7.4气候舱法进行释放试验。

7.3 采样袋法

7.3.1 采样袋的选择

按面积承载率最接近1m2/m3(标准面积承载率)即0.1dm2/L的原则选择合适体积的采样袋,按
公式(1)计算样品的面积承载率,面积承载率需在范围0.5m2/m3~1.5m2/m3 内。原则上,每次使用

一个样品,当样品暴露面积太小,选择的采样袋无法达到规定的面积承载率时,可增加测试样品的数量;
一次试验需多个样品时,需分开固定在采样袋内,必要时可使用无涂层金属支架。

按公式(1)计算样品的面积承载率:

L=
a
Vb

…………………………(1)

  式中:

L ———样品的面积承载率,单位为平方米每立方米(m2/m3);

a ———样品的暴露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Vb ———采样袋的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7.3.2 采样袋的清洗

试验前对采样袋需进行清洗处理,采样袋清洗步骤如下:

a) 将恒温干燥箱(6.5)的温度调节为80℃,打开箱门并开启气体循环30min,关闭箱门;

b) 将采样袋内面朝外,放入试验箱中加热10h~12h后,重新打开箱门置换箱内气体30mi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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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采样袋翻转,关闭箱门,继续加热2h~3h。
清洗完毕后,袋子按照实际样品测试方法进行试验,检测结果小于方法检出限视为采样袋满足清洁

要求。若不符合要求,重复采样袋的清洗操作,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注:采样袋在满足清洁要求前提下,实验室根据自身情况调整清洗时间。

7.3.3 样品释放试验

样品预处理完成后应立即置于采样袋内,产品的所有部件表面尽可能暴露在采样袋中以便于气体

释放。样品释放试验步骤如下:

a) 将空白试验合格的气体采样袋打开,放入待测样品;

b) 使用可拆卸的密封条将采样袋封口;

c) 利用隔膜真空泵将采样袋中的气体抽空,观察其气密性(也可充入一定量的氮气,2h后观察

采样袋是否有明显的缩小,以判断采样袋的气密性);

d) 使用氮气对采样袋进行气体置换,充入其体积的50%左右氮气(5.16),再将气体抽出,重复操

作3次;

e) 向采样袋中准确加入袋容积50%的氮气(5.16),记录充入气体的量;

f) 另取一空白采样袋,不放样品,执行如上c)~e)的步骤,作为样品空白试验;

g) 将两个采样袋放入恒温干燥箱(6.5)中,在(40±2)℃下加热120min,确保受热均匀;采样温度

和时间可根据限量标准规定的释放条件或样品实际使用场景调整。

h) 轻揉有样品的采样袋,使内部的气体均匀。

7.4 气候舱法

7.4.1 气候舱的选择

按面积承载率最接近1m2/m3(标准面积承载率)的原则选择合适的气候舱,按7.3.1将公式(1)中
采样袋的容积替换为气候舱的容积计算面积承载率,面积承载率需在范围0.5m2/m3~1.5m2/m3 内。
当无法达到规定的面积承载率时,可增加测试样品的数量,一次试验需多个样品时,需分开放置在气候

舱内,并允许使用无涂层金属支架,利于挥发性有机物散发。

7.4.2 气候舱的清洗

将温度升到100℃或以上进行老化,直到舱的空白值符合要求。
吹扫完毕后,用Tenax管来采集气候舱空白样品,气候舱的空白值应低于本文件中的目标物的检

出限。若背景值不符合要求,重复气候舱的清洗操作,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7.4.3 样品释放试验

婴童用品一般用产品的整件或直接相关的零部件进行测试,所有部件表面尽可能都暴露在气候

舱内。
试验期间,气候舱内的试验条件及试验时间应满足:
———温度(23±2)℃;
———相对湿度(50±5)%;
———空气交换率,按(1±0.05)h-1计算;
———空气速率0.1m/s~0.3m/s;
———试验时间20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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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集

每次采样前,需预先活化采样管,在50mL/min~100mL/min的惰性载气流下,300℃加热至少

30min活化采样管,去除采样管中可能留存的痕量待测物质。活化后的采样管可用螺帽配聚四氟乙烯

套圈密封,也可以使用热脱附装置配套的采样管密封组件密封,室温下保存在洁净的容器内,有效期为

4周。如果4周内未进行采样,则需重新活化。
试验结束后,选取两根Tenax采样管进行样品采集。将采样管与采样装置及部件(6.4)用导管连

接。安装采样管到采样袋(气候舱)的气体出口,进行气体采集。采样后将管取下,并立即将管两端密

封。采样时间不超过1h,为避免负压,采气总量应小于采样袋或气候舱内气体的80%。建议的采样条

件见表1,可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浓度、检测需求或相关标准要求调整。
已捕集完的采样管应立即使用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TD-GC-MS)进行定量分析,在无法

定量分析的情况下,应密封采样管的两端,再用铝箱纸包好采样管,并做好标记,在冰箱中冷藏(低于

4℃)保管,并于1周内分析完毕。

表1 建议的采集条件

项目 10L及以下采样袋或0.1m3 及以下气候舱 10L以上采样袋或0.1m3 以上气候舱

采集流速/(mL/min) 200 200

采集时间/min 5 15

采集体积/L 1 3

8 仪器分析

8.1 热脱附分析条件

选择合适的热脱附的温度、时间和气体流速,使十六烷的热脱附效率达到95%以上。由于达到热

脱附效率的要求与所使用仪器有关,因此只能给出基本参数,其余的参数设置参考热脱附仪的使用指

南。以下给出的参数为基本参数:

a) 热脱附温度:260℃~280℃;

b) 热脱附时间:5min~15min;

c) 热脱附气体流速:30mL/min~50mL/min;

d) 冷阱:最高温度为290℃,最低温度为-10℃,吸附剂与采样管中吸附剂相同,40mg~100mg;

e) 传输线路温度:160℃~250℃。

8.2 气相色谱-质谱(GC-MS)参考条件

由于测试结果取决于所使用的仪器,因此无法给出色谱分析的通用参数。设定的参数应保证色谱

测定时被测组分与其他组分能够得到有效的分离。以下参数可供参考:

a) 色谱柱:6%氰丙基苯基-94%二甲基聚硅氧烷;

b) 载气:氦气;

c) 离子源温度:200℃;

d) 色谱质谱接口温度:230℃;

e) 柱温:40℃保持3min,5℃/min升温至85℃,20℃/min升温至130℃,10℃/min升温至

190℃,20℃/min升温至250℃,保持5mi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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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电离方法:电子电离源(EI),70eV;

g) 检测方式:全扫描模式(fullscan)定性,选择离子监测(SIM)定量。目标物的定性离子和定量

离子按附录B确定,色谱图见附录C。

8.3 标准曲线绘制

在有100mL/min的高纯氮气通过采样管的情况下,用微量注射器(6.10)分别准确抽取1μL~
5μL,含液体组分10μg/mL、100μg/mL和1000μg/mL的标准样品/标准物质溶液,注入采样管,

5min后取下采样管密封,配制成依次含标准样品/标准物质为20ng、50ng、100ng、200ng、500ng的

标准样品/标准物质管,立即戴上管套,作为标准系列。当测试结果超出曲线范围时,应增加高浓度点重

新拟合曲线。标准曲线的绘制应至少选用5个不同的浓度点(不含零点)。
将采样管安装在热脱附仪上,气流方向与采样时方向相反。用气相色谱-质谱分析采样管标准系

列,以峰面积为纵坐标,以待测物质量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一般来说,建议至少每月做一次标准曲

线,每批样品或每天做一个已知浓度的标准采样管,应用标准曲线定量结果偏差在20%以内。

8.4 样品分析

每只样品采样管按绘制标准曲线的操作步骤进行分析,用质谱定性、峰面积定量。

9 试样数据处理

单项挥发性有机物的质量浓度的计算,按公式(2)进行:

Ci=
mif-mib

VS
×

L0

L
…………………………(2)

  式中:
Ci ———试样中单项挥发性有机物的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mif———采样管所采集到的采样袋中挥发性有机物i的质量,单位为毫克(mg);
mib———采样管所采集到的空白采样袋中挥发性有机物i的质量,单位为毫克(mg);
VS ———采样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L0 ———标准面积承载率为1,单位为平方米每立方米(m2/m3);
L ———样品的面积承载率,单位为平方米每立方米(m2/m3)。
计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3位。
注:二甲苯各同分异构体(包括间位、对位及邻位构型)按各单体浓度的加和值计,计算结果以二甲苯总量表示。

10 方法检出限

采样量为3L时,甲酰胺的检测下限为0.008mg/m3,其他单一组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检测下限

为0.002mg/m3。

11 精密度

在相同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算术平均值的20%。

12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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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依据本文件方法,注明具体是采样袋法还是气候舱法;

b) 所检样品的类型、名称、数量和面积;

c) 试验条件,如测试时释放试验的温度、时长等;

d) 试验结果;

e) 试验日期;

f) 与本文件的任何偏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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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婴童用品及部件暴露表面积的计算

A.1 测量仪器

钢直尺或卷尺,精确度不低于1mm,标准坐标网格纸。

A.2 婴童用品及部件暴露表面积计算

A.2.1 规则几何形状的婴童用品及部件

由规则的立方体、圆球形、圆锥形等几何形状组成的婴童用品及部件,其暴露表面积按照数学几何

表面积计算公式计算,不暴露面不算在内。

A.2.2 不规则形状的婴童用品及部件

不规则形状的婴童用品及部件,其暴露表面积采用几何近似计算的方法,将产品及部件的暴露表面

积近似转化为一些简单的几何形状或其组合,再计算其暴露面的面积之和。采用此方法时计算所得暴

露面积与实际暴露面积相差不宜超过5%。当适用时,在标准坐标网格纸上勾画产品及部件的各暴露

面的轮廓,其面积之和则为暴露表面积。
对于具备条件的实验室,采用3D面积测定仪测定产品及部件的暴露表面积。

A.2.3 可折叠或可调高度的婴童用品及部件

可折叠的或可调高度的婴童用品及部件,先将产品完全打开或调至最大高度,再按照A.2.1、A.2.2计算。

A.2.4 婴童用品及部件的暴露表面积计算范例

A.2.4.1 婴儿床

采用A.2.1的方法,将婴儿床拆分成若干个几何形状,如图A.1所示,婴儿床可分解成4个长方体

“1”、4个长方体“2”、2个长方体“3”,34个圆柱体“4”。计算各形状的表面积之和并将不暴露面除去,即
为婴儿床暴露表面积。

  标引序号说明:

  1———床立柱;

2———床横梁;
  3———床头床尾拦板;

4———床栅栏。

图 A.1 婴儿床暴露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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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2 婴儿餐具

忽略单一金属材料部分,采用A.2.2的方法,将餐具勺子、刀、叉子的手柄近似转化为1个长a、宽

b、厚c的长方体“1”、1个上底b、下底c、厚c的梯柱“2”、1个半径r1、厚c的半圆体“3”及1个半径r2、
厚c的半圆体“4”,如图A.2所示。计算各个形状的表面积之和并将不暴露面除去,即为餐具勺子、刀、

叉子手柄的暴露表面积。或者将餐具勺子、刀、叉子的手柄平放于标准坐标网格纸上,通过勾画手柄轮

廓,计算其单面的面积,用软尺测量轮廓长度和厚度,计算其暴露表面积。

  标引序号说明:

1 ———勺子手柄长方体部分;

2 ———刀手柄梯柱部分;

3,4———叉子手柄半圆体部分。

图 A.2 婴儿餐具(勺子、刀、叉子)暴露表面积计算范例

A.2.4.3 安抚奶嘴

将安抚奶嘴分解成奶嘴“1”(含奶嘴头、奶嘴颈)、奶嘴盾“2”和圆环“3”三个部分。如图A.3所示。

采用A.2.2的方法,将奶嘴头近似为1个半径为r1 的球体,奶嘴颈近似为1个底面半径r2、高h1 的圆

柱体奶嘴颈圆柱体,奶嘴的暴露表面积为S1=4πr12+2πr2h1-πr12。将奶嘴盾近似为1个长轴a、短
轴b、厚h2 的椭圆柱体(两端各含1个半径r3 的孔)以及1个半径r4、厚h3 的圆柱体,则其暴露表面积

为S2=π(a+b)h2+2πab-πr22-4πr23+4πr3h2+2πr4h3。圆环中心点到圆管中心的距离为R5,圆管

的半径为r5,其暴露表面积为S3=4π2R5r5。安抚奶嘴的暴露表面积为S1+S2+S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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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奶嘴(含奶嘴头、奶嘴颈);

2———奶嘴盾;

3———圆环。

图 A.3 安抚奶嘴暴露表面积计算范例

A.2.4.4 婴儿床垫

采用A.2.1的方法,婴儿床垫(如图A.4所示)按照长方体计算表面积并将不暴露面(底部)除去,即
为婴儿床垫暴露表面积。如果婴儿床垫预期两面使用,则底部也需计入暴露表面积。

图 A.4 婴儿床垫暴露表面积计算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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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测定的目标物资料

  测定的目标物资料见表B.1。

表B.1 测定的目标物资料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CAS号 监测离子m/z

萘 naphthalene 91-20-3 128a、126、51

丙烯酸甲酯 methylacrylate 96-33-3 55a、85

甲基丙烯酸甲酯 methylmethacrylate(MMA) 80-62-6 69a、41、100

2-苯基-2-丙醇 2-phenyl-2-propanol 617-94-7 121a、77、103

甲酰胺 formamide 75-12-7 45a、44、29

苯 benzene 71-43-2 78a、77、51

甲苯 toluene 108-88-3 91a、92、89

乙苯 ethylbenzene 100-41-4 91a、106、51

间二甲苯 m-xylene 108-38-3 91a、106、105

对二甲苯 p-xylene 106-42-3 91a、106、105

邻二甲苯 o-xylene 95-47-6 91a、106、105

  a 定量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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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测定的目标物色谱图

  测定的目标物色谱图如图C.1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 ———丙烯酸甲酯;

2 ———苯;

3 ———甲基丙烯酸甲酯;

4 ———甲苯;

5 ———甲酰胺;

6 ———乙苯;

7,8———二甲苯;

9 ———2-苯基-2-丙醇;

10 ———萘。

图 C.1 测定的目标物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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